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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文者：高雄市政府社會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8年3月18日

發文字號：台內團字第1080109969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(301000000A108010996900-1.PDF)

主旨：有關貴府函詢合作社成立籌備會於金融機構以籌備會名義

開戶之疑義1案，復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復貴府107年12月28日府農輔字第1070293979號函。

二、本案經會商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函復略以，合作社籌備會

非屬法人，依該會96年9月27日金管銀(一)字第096003809

70號函之規定，不具法人人格之行號或團體於實體法上不

具權利能力，應以其負責人名義申請開戶，但該行號或團

體名稱得併列於戶名內，不宜僅以該行號或團體為其於金

融機關開戶之帳戶名義人。據該會瞭解，目前金融機構實

務上仍會受理合作社籌備會辦理開戶，爰合作社成立籌備

會時，請輔導依上開規定於金融機構辦理開戶，以存儲股

金等款項。

三、如合作社籌備會依上開程序至金融機構辦理開戶有被拒絕

情事時，可敘明無法開戶之原因或備妥相關具體個案資料

報請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協助處理。

四、隨函檢附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回函影本1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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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本：南投縣政府

副本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、各直轄市政府社會局(含附件)、各縣市政府(南投縣政府

除外)(含附件) 2019-03-18
11:29:28


